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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97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丹尼尔·德拉·佩德拉哈先生

(墨西哥)

1 。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把题为"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秘书长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二

十三届会议议程。 同日大会s 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把该项目发交第四委员会。

2. 十月十六日，第四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对议程项目 2生 92. 94" 96 

和 12 ， 97 和 98 举行一般性辩论，但有一项了解，即关于这些项目所包括的问

题的个别决议草案将分别加以审议Q

3.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五日，第四委员会第二十次至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了项目 97 Q

4.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该项目的的报告( A/33/297 和 corr.1 )。

5.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 s 第二十一次至三十二次会议上对上面第 2

段提到的各项目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6. 十一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代表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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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4/33/ι6 ) ，该决议草案最后有下列各会员国为提案国: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

多斯、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加拿大、佛得

角、哥伦比亚‘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几内亚、海地、印度、爱尔兰、

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约旦、肯尼亚、莱索托、利

比里亚、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荷兰、新西兰、尼日利

亚、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斯威士

兰、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扎

伊尔、赞比亚

7. 十一月三十 R提案国，分发了决议草案的订正案于( A/C. 4/33/L. 6/ 

Rev" 1 )。 随后，孟加拉国、主草和且圣加入为提案固。 订正决议草案有

有下列改动:

(a) A/C. 4/33/L. 6 的执行部分第 4 段，即:

" 4 . 1.咨询委员会同秘书长协商，参照上一次于一九七五年对

方案作出评价以来南部非洲事态的发展，安排对该方案作

改为:

" 4 • 

一次t刊t;

主尹书长同咨询委员会协商，参照上一次于一九七五年对

方案作出评价以来南部非洲事态的发展，安排对该方案作

一次评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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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C. 4/33/L• 6 的执行部分第 5 段，即:

" 5 . 决定扩大咨询委员会，增加成员-一名，由大会主席任命

来自各主要捐助固和接纳方案所支助学生的东道国的人士

担任。

改为:

" 5 . 决定扩大咨询委员会，根据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协商的结

呆，增加成员至多六名。"

8. 十二月五日，主席在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请委员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

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提出的关于订正决议草案( A/C. 4/33/L. 6/Rev• 1 ) 

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 A/C. 4/33/L• 25 )。 第四委员会秘书就该

说明发了言( A/C. 4/33/SR. 33 )。

9. 在同次会议上，第四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了决议草案 A/C.4/33/L.6/

Re v. 1 (见下面第 10 段)。

第四委员会的建议

10. 第四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大会，

旦旦其关于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的各项决议，特别是一九七七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32/37 号决议，

主旦旦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对南非学生难民提供援助的第 32/

119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七/七八年度方案的报告，

1 A/33/297 矛口 Cor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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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该方案收到的捐款大幅度增加，因此随后增加了

一九七八/七九年度奖学金名额，

认识到由于来自南部非洲的学生难民继续涌入邻近各国，以及教育和训练

奖学金的费用不断增加，如果该方案要按令人满意的水平继续予以执行，增加

经费是必要的，

重申该方案是国际社会邦助南部非洲人民的一项意义重大和十分值得的努

力.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予以继续推行和扩大，

1.感谢曾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作出自愿捐助的所有各方;

2. 赞许秘书长和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在加强和扩

大该方案方面的成就;

3. 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向该方案慷慨捐款，以确保方案能够

继续推行和扩大;

4. 请秘书长同咨询委员会协商，参照上一次于一九七五年对方案作出评

价 2 以来南部非洲事态的发展，安排对该方案作一次评价;

5. 决定扩大咨询委员会，根据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协商的结果，增加成

员至多六名.

2 见 A/10331，第 25 - 28 段。


